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熔剂厂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11月 22日，根据广西贵港钢铁集团熔剂厂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

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广西贵港市覃塘区石卡镇新旺村，地理坐标为： 109°28′2.56811″E，

22°55′32.45496″N，西面、南面均为山丘，北面为桉树林地。项目性质属于新建，项目占地面

积约 37699.825m2，呈不规则形状，建筑面积 5197m2，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表 1-1 项目工程组成一览表

工程

类别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 实际建设内容 变化情况

主体

工程

石灰窑

（2座回转

窑）

窑头风机房建筑面积 160m2，

用于石灰石、白云石煅烧，设

置 2座 1000t/d石灰回转窑

窑头风机房建筑面积 160m2，

用于石灰石、白云石煅烧，设置 2座
1000t/d石灰回转窑

与环评

一致

成品筛分破

碎站

3层建筑面积 675m2，

用于煅烧后成品的筛分及破

碎，安装筛分机 2台、活性石

灰破碎机 2台（1备 1用）、

轻烧白云石破碎机各 2台（1
备 1用）

3层建筑面积 675m2，

用于煅烧后成品的筛分及破碎，安装

筛分机 2台、活性石灰破碎机 2台（1
备 1用）、轻烧白云石破碎机各 2台

（1备 1用）

与环评

一致

煤粉车间

21m×21m，5层建筑面积

2205m2，用于煤粉制备，安装

2套煤磨系统及相关配套设施，

厂房高 27m

21m×21m，5层建筑面积 2205m2，

用于煤粉制备，安装 2套煤磨系统及

相关配套设施，厂房高 27m

与环评

一致

储运

工程

原料转运站
6m×6m，建筑面积 36m2，

用于原料进厂转运

6m×6m，建筑面积 36m2，

用于原料进厂转运

与环评

一致

原煤库

36m×21m，1层建筑面积

756m2，用于储存无烟煤，厂房

高 15m

36m×21m，1层建筑面积 756m2，

用于储存无烟煤，厂房高 15m
与环评

一致

石灰成品库

设置 2个φ10m石灰粉库；1个
φ10m石灰块库，单仓有效容积

1200m3，高 27m

设置 2个φ10m石灰粉库；1个φ10m
石灰块库，单仓有效容积 1200m3，

高 27m

与环评

一致

轻烧白云石

成品库

设置 1个φ10m轻烧白云石粉

库；1个φ10m轻烧白云石块库，

单仓有效容积 1200m3，高 27m

设置 1个φ10m轻烧白云石粉库；1
个φ10m轻烧白云石块库，单仓有效

容积 1200m3，高 27m

与环评

一致

辅助

工程

办公楼

占地面积 240m2，建筑 720m2，

一层规划为化验室和更衣室，

二、三层为办公室，高 10.8m

占地面积 240m2，建筑 720m2，

一层规划为化验室和更衣室，二、三

层为办公室，高 10.8m

与环评

一致

中控室
占地面积 240m2，用于石灰回

转窑及其配套设备控制

占地面积 240m2，

用于石灰回转窑及其配套设备控制

与环评

一致



机修间及备

件库

20m×10m，1层建筑面积

200m2，高 9m
20m×10m，1层建筑面积 200m2，

高 9m
与环评

一致

空压站

21m×7.5m，1层建筑面积

157.5m2，提供全厂压缩空气，

高 8m

21m×7.5m，1层建筑面积 157.5m2，

提供全厂压缩空气，高 8m
与环评

一致

水泵房

1层建筑面积 47.25m2，

设置循环供水泵组（200m3/h）、
消防供水泵组等，设置循环水

池 250m3，高 5.8m

1层建筑面积 47.25m2，

设置循环供水泵组（200m3/h）、消

防供水泵组等，设置循环水池

250m3，高 5.8m

与环评

一致

公用

工程

供水
项目生活用水、生产用水通过

厂区内打井供水

项目生活用水、生产用水通过厂区内

打井供水

与环评

一致

排水 雨污分流，清污分流 雨污分流，清污分流
与环评

一致

供电 由当地电网提供 由当地电网提供
与环评

一致

环保

工程

废水

①雨污分流，初期雨水经厂区

雨水沟收集后汇入初期雨水收

集池用于厂区洒水降尘，在厂

区西部设置 160m3初期雨水

池；

②循环冷却水经循环水池冷却

后回用；

③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

后用于周边林地施肥。

①雨污分流，初期雨水经厂区雨水沟

收集后汇入初期雨水收集池用于厂

区洒水降尘，在厂区西部设置 160m3

初期雨水池；

②循环冷却水经循环水池冷却后回

用；

③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用

于周边林地施肥。

与环评

一致

废

气

回转窑

煅烧烟

气

2台石灰窑废气经各自布袋除

尘器+30m高烟囱排放（1#、2#）
2台石灰窑废气经各自布袋除尘器

+30m高烟囱排放（1#、2#）
与环评

一致

磨粉工

序粉尘

煤磨机废气经布袋除尘器

+30m高排气筒排放（3#）
煤磨机废气经布袋除尘器+30m高排

气筒排放（3#）
与环评

一致

原煤库

扬尘

原煤库采用密闭厂房形式储

库，进出口设置卷闸门，库内

设置喷淋降尘装置

原煤库采用密闭厂房形式储库，进出

口设置卷闸门，库内设置喷淋降尘装

置

与环评

一致

成品筛

分破碎

站粉尘

卸料点、筛分、破碎、卸料口、

成品库顶、散装口等产尘点分

别设置单机布袋除尘器处理后

无组织排放

卸料点、筛分、破碎、卸料口、成品

库顶、散装口等产尘点分别设置单机

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与环评

一致

固废

①窑尾收尘器收尘：暂存于固

废暂存间后外卖作制砖原料；

②成品筛分破碎站粉尘布袋除

尘器收尘：作为产品外运；

③生活垃圾：存放于垃圾桶后

由环卫部门每日清运。

①窑尾收尘器收尘：暂存于固废暂存

间后外卖作制砖原料；

②成品筛分破碎站粉尘布袋除尘器

收尘：作为产品外运；

③生活垃圾：存放于垃圾桶后由环卫

部门每日清运。

与环评

一致

噪声 隔声、减振、降噪 隔声、减振、降噪
与环评

一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0年 8月 5日，企业委托广西桂贵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广西贵港钢铁集团熔剂

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贵港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1年 2月 2日以“贵环审〔2021〕20号”

文件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给予批复，同意该项目建设。



企业于 2022年 1月开工建设，于 2023年 12月竣工，直至 2024年 8月投入试运行，本

项目不需要对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调试，无调试运行时间。项目从立项至

竣工过程中没有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30615万元，环保投资 248万元，占总投资的 0.81%。

（四）验收范围

建设项目整体验收，本次验收内容为广西贵港钢铁集团熔剂厂项目，主要产品为石灰（活

性氧化钙）、轻烧白云石，生产规模为 5万吨/年石灰（活性氧化钙）年产 59.8万 t/a、轻烧白

云石 7.2万 t/a。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主体工程建设内容与环评批复一致，无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循环冷却水用量 200m3/h，合计 160.8万 m3/a，循环冷却水经冷却池冷却后直接回用

至冷却系统，循环水量 128.64万 m3/a，损耗量 32.16万 m3/a，以新鲜水补充。项目生活污水

产生量为 268m3/a，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施肥。初期雨水经沉淀后用于

厂区降尘。

（二）废气

石灰窑煅烧废气主要是燃煤产生的烟气，污染物为烟尘、SO2、NOx，每条回转窑废气分

别经布袋除尘+1根 30m高烟囱（1#、2#）排放。煤磨工序产生的粉尘，通过煤粉防爆收粉器

进行收粉，经布袋除尘+1根 30m高排气筒（3#）排放。成品转运和输送粉尘：在冷却、出料、

筛分、破碎等各产尘点密闭，粉尘引入单机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项目成品仓储和

装运过程产生粉尘：在仓储库顶、装运等各产尘点密闭，粉尘引入单机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

组织排放。煤堆场扬尘：项目煤堆放在原煤库内，原煤库采用密闭厂房形式储库，进出口设

置卷闸门，煤堆场车间周围设置喷淋降尘装置。车辆运输扬尘：项目厂区内的道路均进行硬

化，定时清扫道路表面的粉尘，对车辆行驶的路面实施洒水抑尘（每天洒水 4～5次），以减

少车辆运输扬尘的排放量。

（三）噪声

项目运行噪声主要来自煤磨机、破碎机、筛分机、风机等机械运行噪声及车辆进出噪声，

采取减震、隔声、消声降噪措施、合理布局、加强维护等。



（四）固体废物

窑尾除尘器收尘外卖给制砖企业做原料；成品系统车间收尘（成品转运和输送粉尘、成

品转运和输送粉尘）作为产品外运；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根据环评批复，加强环境管理，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明确专人负责环保工作，落实环境

风险防范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已建立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明确专人负责环保工作，落实环境风

险防范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

2.在线监测装置

项目无需安装废气、废水在线监测装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废水

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周边林地施肥，三级化粪

池进出、口位于地下且进行硬化，不具备采样条件，因此不对生活污水进行监测。

（二）废气

石灰窑废气排放浓度均符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排放浓

度限值要求，煤磨废气排放浓度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标准限值要求。

（三）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的噪声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2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无需对固体废物进行监测。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次验收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环评及批复提出的总量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环评及批复未对敏感保护目标的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影响作出监测要求，

根据本项目废气、噪声监测结果，废气、噪声均能达标排放，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

周边农田灌溉，固废得到合理的处置，对环境影响小。

六、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广西贵港钢铁集团熔剂厂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配

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落实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验收合格，同意主体工程正式

投入运营。

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我公司将继续做好如下工作：

加强环境设施维护与管理，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编制自行监测方案，做好跟

踪监测工作；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附：广西贵港钢铁集团熔剂厂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签名表

贵港鸿宇资源有限公司

2024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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